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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沪发改能源〔2026〕44号

关于做好上海市2026 年陆上风电、光伏电站
开发建设方案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光伏电站开发建设管理办法》（国能发新规〔2022〕

104号）、《关于组织开展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的通知》（发改

能源〔2024〕378号）、《上海市可再生能源项目竞争配置管理办

法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4〕2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光伏发

电管理的通知》（沪发改能源〔2025〕189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

组织开展我市 2026年陆上风电、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申报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1.新申报项目。一是 2027年 6月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；二

是 2027年 6月前开工的 6兆瓦以上集中式光伏项目（利用公共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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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以及工商业厂房建筑物及其附属场所建设的光伏项目除外）。

2.调整纳入项目。已纳入 2025年开发建设方案且未建成投运

的陆上风电和光伏电站项目。对不能按期核准的陆上风电和不能

按期开工的光伏电站项目，各区应说明项目进度滞后原因和后续

改进举措。确因非开发企业自身原因造成进度滞后的，经组织评

估后继续纳入 2026年开发建设方案；未说明原因或因企业自身原

因进度不及预期的，按程序移出开发建设方案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.各区发展改革委、相关管委会组织符合条件、有投资意愿的

企业积极开展 2026年陆上风电、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申报。

2.光伏电站用地需符合《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划用地

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3〕12号）要求。陆上风

电项目按《上海市新型储能示范引领创新发展工作方案（2025-2030

年）》（沪府办发〔2024〕28号）提出储能建设或购买调峰能力方案。

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光伏电站、陆上风电开发建设。

3.企业不得提供虚假材料，申报项目场址之间不得存在重复、

重叠等情况。我委组织第三方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一经发现弄虚

作假行为的，取消企业项目申报资格。

4.开发建设方案下达后，项目名称、投资企业、项目场址等信

息不得随意变更；因客观因素确需变更的，应在合法合规条件下

由开发企业向各区发展改革委、相关管委会提出信息变更申请，

由各区发展改革委、相关管委会汇总后向我委申请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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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各区发展改革委、相关管委会应及时将开发建设方案项目配

套电网工程纳入市、区年度电网建设计划，并督促企业加快落地

实施，确保项目按期核准（备案）、开工和投运。电网企业要积极

落实纳入开发建设方案项目的接网消纳条件，做好电网投资与电

站本体工程的协调，确保配套接网工程与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同

步建成投运。

6.各区发展改革委、相关管委会应加强对纳入我市开发建设方

案开发企业的管理，对多次因自身原因导致项目进度滞后的企业，

对其申报纳入开发建设方案的项目重点严格审核。

三、申报时间

请各区发展改革委、相关管委会高度重视开发建设方案申报

工作，及时对申报材料进行整理汇总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，

于 3月 31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我委。随文请同步报送纳入 2025

年开发建设方案项目推进实施情况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市 2026年陆上风电、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项目

申报函

联系人：张 程 021-23119484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6年 3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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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 2026年陆上风电、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

项目申报函

市发展改革委：

按照《关于做好 2026年陆上风电、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项

目申报的通知》要求，经梳理：

1、我区/管委会共有 X个风电项目、X个光伏项目申请新增

纳入 2026年度开发建设方案。我区已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了认真

核查，不存在虚假、瞒报等情况，并组织有关部门对基本农田、

生态红线等限制性因素进行了排查，出具了相关意见，排查情况

已在附表内如实标注。

2、我区/管委会共有X个风电项目、X个光伏项目纳入 2025

年度开发建设方案。其中X个风电项目、X个光伏项目已建成并

网，另有X个风电项目、X个光伏项目申请调整纳入 2026年开发

建设方案。（对核准、开工进度不及预期的项目，说明原因和后续

推进计划；对重要信息需调整的项目，同步提出调整申请；对需

退出开发建设方案的项目，说明退出原因。）

相关项目汇总表和项目申报材料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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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申请纳入 2026年度开发建设方案项目信息表

序号
区/管

委会

项目

名称

是否占基本

农田、生态

红线、开发

边界、自然

保护区

项目状

态

（已核

准（备

案）/已开

工）

规模

（万千瓦）

项目

公司

联

系

人

联系

电话

总投资

额（万

元）

（拟）备

案/核准

时间

（拟）

开工

时间

拟投运

时间

是否

获得

升压

站用

地指

标

是否获

得电网

初步评

审意见

是否完成

农业种养

方案编制

及专家评

审（复合型

光伏项目

填写）

备

注

注：申报项目同步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实施计划、项目单位业绩和资信证明以及已获得的立项、

电网接入、土地、农业等支撑性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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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 2025年度开发建设方案项目进展情况

序

号

区/管

委会

2025年度开发建

方案中项目名称

2025年度开发建

方案中项目公司

项目状态

（已核准（备

案）/已开工/

已建成投运）

（拟）备案/

核准时间

（拟）开工时

间

（拟）投运

时间

项目重要信息变更情

况（包括项目名称、

项目公司、项目场址、

装机规模等）

是否申请

调整纳入

2026年开

发建设方

案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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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3月9日印发


